







洪科成字〔2014〕137号

关于印发《南昌市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或专利并产业化申报补贴的暂行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鼓励南昌市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或者专利并进行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专利转化及产业化。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洪发[2013]14文件精神，规范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或者专利并产业化申报补贴的程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特制定本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4年6月2日

南昌市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或专利并产业化申报
补贴的暂行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技成果、专利转化及产业化，鼓励南昌市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或者专利并进行产业化，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洪发[2013]14文件精神，对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专利并进行产业化项目进行补贴。为了便于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或者专利及申报补贴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南昌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南昌市技术市场交易的运行、维护和统计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南昌市科技成果及专利信息发布：
（一）科技成果及专利信息来源提供：
南昌市科技局负责收集整理可转化的科技成果信息，南昌市知识产权局负责整理可转化的专利信息。
（二）科技成果及专利信息发布渠道：
建立南昌市技术交易市场前，南昌市科技信息中心负责在南昌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上发布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及专利信息。
建立南昌技术交易市场后，在南昌技术交易平台上发布。
（三）科技成果及专利信息发布时间：
每年发布两次，一次在6月底之前，一次在12月底之前。
第四条  申报对象
南昌市中小微企业中购买科技成果或者专利、并待科技成果或者专利产业化后，并产生效益的中小微企业。
第五条  申报条件
（一）南昌市工商局注册登记的中小微企业。
（二）南昌市中小微企业所购买的科技成果或者专利权在南昌市技术市场交易中签约登记成交，并经市科技局认定，待购买的科技成果或专利权产业化并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
第六条  补贴标准
南昌市中小微企业所购买的科技成果或者专利技术，凡认定符合以上补贴条件的，可按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时所核定的科技成果及专利交易额的30%进行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七条  申报材料
（一）南昌市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及专利权补贴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证明；
（三）南昌市科技成果或者专利权转让合同；
（四）合同标的科技成果或专利产业化的经济效益认定证明材料，主要是指南昌市中小微企业购买的科技成果及专利技术产业化收入分类核算单和合同卖方开具的税务专用发票。如专利权转让需附著录项目变更复印件）；
第八条  项目受理
项目申报单位按照《南昌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进行网上申报，经市科技局等相关业务处室审核后，项目材料一式一份统一报送到南昌项目受理中心（项目受理时需查验相关文本原件）复印件各1份）。
第九条  监督与管理
市科技部门要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对科技成果、专利交易并产业化项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骗取项目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按照《南昌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本规定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4年6月2日起施行。













南昌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4年6月2日印发
- 3 -

